附件3

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、楼宇命名、更名负面清单

	序号
	类型
	名称情形
	规定要求
	依据

	1
	重名、重音类
	不得使用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现有住宅区、楼宇名称重名的名称作地名，避免同音、近音：
重名指建筑物专名相同或全名相同，同音指建筑物全名的拼音和声调相同，近音指建筑物全名的拼音相同、声调不同。在其他已经批准的建筑物名称前增加或者减少“新”“大”“老”“旧”等字样作限定词的，视为重名。
	禁止使用
	1.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第九条第八款
2.《广州市地名管理规定》第六条第三款、第七款

	2
	人名、企业名称、
商标名称类
	不使用人名、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。
	禁止使用
	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第九条第四款

	3
	
	不使用企业名称或者商标名称作地名。
	禁止使用
	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第九条第六款

	4
	地名含义远远超出地理实际地域、地位、规模、功能等特征
	不使用刻意夸大的“大”地名，如“宇宙、中央、天下”“世界、环球、欧洲、澳洲、美洲、中国、中华、全国、万国”“特区、首府”等。
	禁止使用
	1.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第九条第二款2.《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公安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<广东省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

	5
	崇洋媚外的
“洋”地名类
	不使用含有外国人名或其简称，容易造成误解的地名（历史上已经存在、具有纪念意义或反映中外人民友谊的地名除外)
	禁止使用
	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第九条第五款
《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公安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<广东省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

	
	
	不直接使用外文命名的地名；
	
	

	
	
	不使用外语词汉字译写形式命名的地名(经有关部门批准的除外 )
	
	

	 6
	怪异难懂的
“怪”地名类
	不使用纯粹用数字做专名且无特定含义的地名 (经有关部门批准的企事业单位名称及其派生地名、桥梁道路等名称除外)；
	禁止使用
	1.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第九条第一、二、三款

2.《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》第十条第三款
3.《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公安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<广东省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

	7
	
	应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避免使用生僻字。
	禁止使用
	

	8
	
	未经批准，不得随意使用汉字与数字组合且无实际含义的地名
	禁止使用
	

	9
	怪异难懂的
“怪”地名类
	未经批准，专名中不得使用“·”“-” 等非文字符号的地名
	禁止使用
	1.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第九条第一、二、三款

2.《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》第十条第三款
3.《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公安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<广东省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

	10
	
	含义不符合公众认知，故弄玄虚难以理解的地名
	禁止使用
	

	11
	
	未经批准，不得随意使用具有特定含义的词语，容易产生歧义的地名
	禁止使用
	

	12
	
	未经批准，不得随意使用拼音字母且无实际含义的地名 (有特定含义且为熟知的外文缩写词除外)
	禁止使用
	

	13
	
	不得使用含义不健康、有悖公序良俗的地名
	禁止使用
	

	14
	
	未经批准，不得随意使用“皇帝、皇庭、御府、帝都、王府、相府”等古代帝王的称谓以及历史上的官衔名、职位名等词语的地名(具有特定历史、宗教背景的除外)。
	禁止使用
	

	15
	重叠通名类
	不得使用重叠通名，如XX苑府、XX花园大厦等
	禁止使用
	《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》第十条第四款

	16
	使用行政区、专有区域名称（简称）类
	使用“中国”“中华”“国家”“湾区”“广东”“粤”等国名、省名命名，需报省级以上地名管理部门核准。
	有条件使用
	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第九条第（二）款
《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

	17
	
	使用“广州”“穗”“越秀”“越”等市、区行政区划名称、简称，使用“农林”“农”等街道、社区、村类行政区划名称、简称，需先行征求对应的政府、街道办、社区、村委意见，或征求与建筑物服务功能相对应的行政管理部门意见。
	
	

	18
	使用特殊含义
名称类
	使用健康向上、为当地居民所接受的修饰词派生建筑物通名，派生后修饰词视为通名的一部分，如“园”“苑”“轩”等可派生为通名“家园”“雅苑”“美轩”等；建筑物的派生不得有特定政治含义或政治色彩，如不得派生为钓鱼台、革命、民主、自由、华府等。
	有条件使用
	《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》第十条第二款

	19
	规模限制类
	使用通名“大厦”。
条件：高度20层以上或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的高层或大型楼宇
	有条件使用
	《广东省建筑物住宅区名称管理规定》第三条第一款

	20
	规模限制类
	使用通名“广场”。
条件：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或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，四周由道路围成相对完整，且有整块面积2000平方米以上的露天公共场地（不包括停车场）的综合商贸建筑
	有条件使用
	《广东省建筑物住宅区名称管理规定》第三条第二款

	21
	
	使用通名“村”。
条件：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，有较完善生活配套设施（包括幼儿园、小学等）的集中的相对独立的住宅区
	有条件使用
	《广东省建筑物住宅区名称管理规定》第三条第三款

	22
	
	使用通名“花园”。
条件：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或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，绿地和休闲地面积占整个用地面积35％以上的多草地和人工景点的住宅区
	有条件使用
	《广东省建筑物住宅区名称管理规定》第三条第四款

	23
	
	使用通名“园、苑、阁、庄、寓、宅、庭、居、台、院”。
条件：指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，2万平方米以下；或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，10万平方米以下的建筑物、建筑群
	有条件使用
	《广东省建筑物住宅区名称管理规定》第三条第五款

	24
	规模限制类
	使用通名“楼、舍、庐、邸、轩、亭、府、公寓”。条件：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以下，或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以下的建筑物、建筑群
	有条件使用
	《广东省建筑物住宅区名称管理规定》第三条第六款

	25
	
	使用通名“别墅”。
条件：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，容积率小于0.5，覆盖率小于25％，花圃、草坪面积大于建筑占地面积，位处市郊的低层低密度高级住宅区
	有条件使用
	《广东省建筑物住宅区名称管理规定》第三条第七款

	26
	
	使用通名“山庄”。
条件：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，容积率小于0.5，覆盖率小于25％，花圃、草坪面积大于建筑占地面积，依山而建的以低层建筑为主的低密度高级住宅区
	有条件使用
	《广东省建筑物住宅区名称管理规定》第三条第八款

	27
	
	使用通名“城”。
条件：占地面积4平方公里以上的住宅区、大型商贸建筑群
	有条件使用
	《广东省建筑物住宅区名称管理规定》第三条第九款）。

	 28
	规模限制类
	使用通名“中心”。
条件：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或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以上，具有某一特定主导功能的建筑物、建筑群。以“中心”作通名的，须在名称中增加表示主导用途的词语
	有条件使用
	《广东省建筑物住宅区名称管理规定》第三条第十款

	29
	生僻字类
	应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避免使用生僻字（具有明显历史文化价值的专用字除外）
	有条件使用
	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第九条第一、二、三款
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、国家教育委员会1988年发布的《现代汉语常用字表》
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、新闻出版署1988年发布的《现代汉语通用字表》


备注：清单未尽事项，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地名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办理。

